情 况 说 明

三川御锦台7号楼1单元各位业主：

三川御锦台7号楼1单元东电梯维修更新项目已竣工验收完毕，维修资金使用分摊明细已在小区进行公示，其中共有1户业主账户余额不足，需要进行现金分摊。需分摊的金额共计壹佰叁拾柒元玖角柒分整（137.97），由申请人统一收取。
附：《维修资金使用分摊明细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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